FATAR R ER T
B + & MIETERR 2 KL
AR BRI IR G AP Wﬁmaﬁwlg %%

@, }g!ﬁ FHEB B e > A8 S s war (109
ERY T $2055) 0 ik *}W{’K%‘F? AR

P
B2 KRR L ER 2 ﬁﬁﬁvlﬂp\@;&}z ST g
%ﬁ—i H;é‘{i% ig #{]“F ]_‘]__]Ej—l-;}’b]!)#m S ; B d\%\ﬁ L‘gq:-‘i7 33 B{T\
FHPL o RELFALIFEZAIL

2z d

- REOES R A K o N R AR A P A R A B
B R - FRARERERBEIRTEIFVRI N
B /,%»/\#1?71‘%7'14,{*“{'1{7 » AFEFWE T4 551
BREETFP2 o X RBIwRZFIEFS ART 2
EEG A TRELFRE N B EE 2 ¥ p 4
SeiE R F A B rEd g ARBEEAS
PRABEAE RS 2R > A FAES LF
Fmp R pd REWERA > Rikki2114

;\Lp% AR WY P RS > R R A - 1T

B * P2 5910853 MAest iz B L (L83

TR A E R R AR FMLE

) oM o AN - 22 EIEY SN FERERRE N

TR 2200 3T A > AR 3Y RALRGF T AR 7

R Rt B OLESIMAM A2 Bl L 0 TR

p ﬁﬁ?’ﬁﬁﬁﬁﬂmiﬁgﬁ’uﬁﬁHaﬁﬁﬁiﬂi
AT RIETHE 3R o mAgiET
Egl}ﬁ FBEEERIET P oo
SR AR ARRERMAETE > 483 S ERATAR
109& 107 13p 21092 & % FF % 20558 2> B A 2

m
A5 o1
z‘

1



VPRI FCES 0 TG H R AR 2
EABRMII0ERE FFF G
o RE A IRFAL R T4 é;‘a:s fﬁ;zrm%, 2 ¢ ﬁyﬁﬁ‘ﬂ“
FRA R L S A e £20, 000, 000~ A~ \, (T FLiE 4o
223F) EREFFEZRNII0EREY FF 52050804
5w ,i}ﬁé""r‘”'i/w\ 7. F o #'EJ‘!IIO&@:'&%’J F %20
LR TB T A2 P RE PR A BdRARE FE R 0
S B2l ER S FF 570584 285w k2 if@'&*%
B2 PRFET 0 RS ~Z %R R D REELSE X T
111# & é:%f‘%%"’- F3TTH T AR RS T RAE 2 772
o M2 FMLEF T LB EZRLFE LS
e I‘%J‘!llOﬁlii‘a‘%‘ F H 205245 i de 23 o 2
IR KA o KL AR F2 R0 EE ‘%"_P F %20
HLt f&%‘fﬁ%ié% °§”f€'3/w\ii TS RERKARYE Y
BB ER2E B SFRF DT85 2 kA B 5 ?iﬁéciﬁg&
A FPHFZA T BEBRBERIIISER S F H1335E
TLH W A ig%\: FIET c EARBET A 2 RE
PRSI E TR ACA AT 2 B DA p giEid
BPATFH R FREANFTELFT AL 24

2 RAEFRZFIML EF] AR P T Ahod 2 o

T~ e PRAF T BRI FERLI0P P 0 TR AT 2
THTHRDBE SRS AT AL 0007

v = EY 2 113 = 10 g 21 2

2L 5 4
| A N
i P& (GTER) | A oy
- S 112, 144~ SR ACEL A TR 2 FE S R
E‘/:‘j:{gl‘,ﬁr’ %ﬁ_ Yo é 47% °
E S A 168, 216~ Bob oo




(8 E8)

P A 168, 216 ~ oo

Y= e E 20,000~

£ 3t 468, 576 ~ e MrBEG AT o

L (T4 #£5 )

-~ ARINEREF FF 105 FM 3 A3 F 22 5% -
FH AP L1112, 144~ -

(Herz Bm 5158 Trrinh 2 24 2 B2 R 0 A 237

ik g 5 1, 380,000~ -
Ty EEnlliERTE o
2.0 M A P FbEF S IR REIEFT R
2 hRBFEHARE R A 2 LREE Y HFFT 5230
00~ » 5& 2 FF 4% 51,380,000~ -

(HE 5% 02 ££23 000~x12x5=1, 380, 000~ )

Clerz #m %2 7 THZL RS RZ10,000, 000~ > 2 p 109+
SPI0p AT fpa b2 Pk Bz 2 BuEflE o | 2378
4 %p 510,000, 000~

E)erz #m 53 58 T2 p AFI09#37 10p A2 w4 F 51

2P FHTHEID B REFFT23,000~ 0 I F

f

—b

Bk ip g o

:
APREP 2R E T £3 5 448,576 ¢

,3[74:- o

=
b L F R g e B A o ‘“Jﬁ?é‘ﬂ’f‘ BERAG N g R
[Z o e F (i awl B CRR IR IS
FRER- > AN aqlxg‘\ﬁﬁ ,]Lﬁz}fgm * i ;Lﬁbxe‘;ﬁ-jggm\gi

s+ - A iRani gEir 25 11,380,000~ (-5 5% 11,3
80, 000+10, 000,000=11, 380, 000)

S REFZDFEFZF A NHEARIN R A A L S 168, 216

ZoFEY R s vz FTnRRred R E A RE B

sV EERBERINERE SEFSITENESA T a2 5= % EFF

PrEF R 520,000 0 2t GRTRE Y L - 90 ed RS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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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他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姜佩琪即姜榮昇之繼承人


上列原告與被告聯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告姜榮昇聲請訴訟救助，經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准許（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本院依職權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姜榮昇之遺產範圍內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肆拾陸萬捌仟伍佰柒拾陸元，及自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經准予訴訟救助者，於終局判決確定或訴訟不經裁判而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修正前同法第91條第3 項規定，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立法理由旨在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故在當事人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時，雖由國庫暫時墊付，然依同法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時，同屬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故亦應基於同一理由而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 項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參照）。從而，本於同一之法律上理由，於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規定，依職權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時，亦應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另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五年者，以五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裁定，准對原告予以訴訟救助，暫免其應預納之裁判費及其他訴訟費用。該案經本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判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並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擴張聲明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精神慰撫金20,000,000元本息（下稱追加之訴），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並另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定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抗告，嗣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裁定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確定，第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並另以111年度台抗字第377號裁定廢棄原駁回原告追加之訴之裁定。繼追加之訴部分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定駁回就追加起訴部分之上訴後，原告提起抗告，復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578號裁定廢棄原駁回追加起訴部分上訴之裁定，繼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33號裁定駁回上訴及追加之訴確定。經本院調卷審查後，原告應繳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思賢
　　　　　　　　　
計算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12,144元

		受訴訟救助人即原告因准予訴訟救助而暫免負擔。



		第二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律師酬金

		20,000元

		




		合　　　　計

		468,576元

		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裁判費。



		附註：（元以下4 捨5 入）
一、本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第一審裁判費為112,144元。 
　㈠訴之聲明第1項「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380,000元。
　　⒈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計算。
　　⒉本件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以5年計，則應以原告1年薪資總和之5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而原告主張其每月薪資為23,000元，5年之薪資總額為1,380,000元。
　　　（計算式：月薪23,000元×12×5=1,380,000元）
　㈡訴之聲明第2 項「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109年3月10日起至確定給付之日止，應含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標的金額為10,000,000元。
　㈢訴之聲明第3 項「被告應自民國109年3月10日起至回復上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23,000元，至清償日止，以上應含法定遲延利息。」此項聲明雖然形式上有訴訟利益，惟通常係以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存在為前提，故訴訟利益實質同一，僅以第1項之請求為據而不併計此項請求部分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總額。
　㈣綜上，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1,380,000元（計算式：1,380,000＋10,000,000＝11,380,000）。
二、原告第二審及第三審分別提起全部上訴，裁判費各為168,216元。
三、綜上，第一、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是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合計為448,576元。
四、另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793號裁定原告之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為20,000元，此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由原告負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他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姜佩琪即姜榮昇之繼承人



上列原告與被告聯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

件，原告姜榮昇聲請訴訟救助，經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准許（109

年度勞聲字第205號），本院依職權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姜榮昇之遺產範圍內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

新臺幣肆拾陸萬捌仟伍佰柒拾陸元，及自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經准予訴訟救助者，於終局判決確定或訴訟不經裁判而終

    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向

    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修正前同法第91條第3 項規定，法院

    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

    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立法理由旨在促使當事人早

    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故在當事人無力支付

    訴訟費用時，雖由國庫暫時墊付，然依同法114 條第1 項規

    定裁定時，同屬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故亦應基於同一理

    由而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 項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參照

    ）。從而，本於同一之法律上理由，於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77條之22第3項規定，依職權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時，亦應

    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另按因

    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

    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五年

    者，以五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

    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裁定，准對原告予

    以訴訟救助，暫免其應預納之裁判費及其他訴訟費用。該案

    經本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判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並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擴張聲明請

    求被告應再給付精神慰撫金20,000,000元本息（下稱追加之

    訴），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

    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並另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

    裁定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抗告，嗣經

    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裁定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

    之上訴確定，第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並另以11

    1年度台抗字第377號裁定廢棄原駁回原告追加之訴之裁定。

    繼追加之訴部分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後，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

    ，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

    定駁回就追加起訴部分之上訴後，原告提起抗告，復經最高

    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578號裁定廢棄原駁回追加起訴部分

    上訴之裁定，繼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33號裁定駁

    回上訴及追加之訴確定。經本院調卷審查後，原告應繳納依

    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思賢

　　　　　　　　　

計算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12,144元 受訴訟救助人即原告因准予訴訟救助而暫免負擔。 第二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律師酬金 20,000元  合　　　　計 468,576元 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裁判費。 附註：（元以下4 捨5 入） 一、本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第一審裁判費為112,144元。  　㈠訴之聲明第1項「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380,000元。 　　⒈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計算。 　　⒉本件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以5年計，則應以原告1年薪資總和之5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而原告主張其每月薪資為23,000元，5年之薪資總額為1,380,000元。 　　　（計算式：月薪23,000元×12×5=1,380,000元） 　㈡訴之聲明第2 項「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109年3月10日起至確定給付之日止，應含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標的金額為10,000,000元。 　㈢訴之聲明第3 項「被告應自民國109年3月10日起至回復上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23,000元，至清償日止，以上應含法定遲延利息。」此項聲明雖然形式上有訴訟利益，惟通常係以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存在為前提，故訴訟利益實質同一，僅以第1項之請求為據而不併計此項請求部分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總額。 　㈣綜上，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1,380,000元（計算式：1,380,000＋10,000,000＝11,380,000）。 二、原告第二審及第三審分別提起全部上訴，裁判費各為168,216元。 三、綜上，第一、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是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合計為448,576元。 四、另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793號裁定原告之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為20,000元，此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由原告負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他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姜佩琪即姜榮昇之繼承人


上列原告與被告聯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告姜榮昇聲請訴訟救助，經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准許（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本院依職權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姜榮昇之遺產範圍內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肆拾陸萬捌仟伍佰柒拾陸元，及自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經准予訴訟救助者，於終局判決確定或訴訟不經裁判而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修正前同法第91條第3 項規定，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立法理由旨在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故在當事人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時，雖由國庫暫時墊付，然依同法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時，同屬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故亦應基於同一理由而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 項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參照）。從而，本於同一之法律上理由，於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規定，依職權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時，亦應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另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五年者，以五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裁定，准對原告予以訴訟救助，暫免其應預納之裁判費及其他訴訟費用。該案經本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判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並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擴張聲明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精神慰撫金20,000,000元本息（下稱追加之訴），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並另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定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抗告，嗣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裁定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確定，第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並另以111年度台抗字第377號裁定廢棄原駁回原告追加之訴之裁定。繼追加之訴部分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定駁回就追加起訴部分之上訴後，原告提起抗告，復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578號裁定廢棄原駁回追加起訴部分上訴之裁定，繼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33號裁定駁回上訴及追加之訴確定。經本院調卷審查後，原告應繳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思賢
　　　　　　　　　
計算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12,144元

		受訴訟救助人即原告因准予訴訟救助而暫免負擔。



		第二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律師酬金

		20,000元

		




		合　　　　計

		468,576元

		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裁判費。



		附註：（元以下4 捨5 入）
一、本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第一審裁判費為112,144元。 
　㈠訴之聲明第1項「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380,000元。
　　⒈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計算。
　　⒉本件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以5年計，則應以原告1年薪資總和之5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而原告主張其每月薪資為23,000元，5年之薪資總額為1,380,000元。
　　　（計算式：月薪23,000元×12×5=1,380,000元）
　㈡訴之聲明第2 項「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109年3月10日起至確定給付之日止，應含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標的金額為10,000,000元。
　㈢訴之聲明第3 項「被告應自民國109年3月10日起至回復上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23,000元，至清償日止，以上應含法定遲延利息。」此項聲明雖然形式上有訴訟利益，惟通常係以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存在為前提，故訴訟利益實質同一，僅以第1項之請求為據而不併計此項請求部分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總額。
　㈣綜上，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1,380,000元（計算式：1,380,000＋10,000,000＝11,380,000）。
二、原告第二審及第三審分別提起全部上訴，裁判費各為168,216元。
三、綜上，第一、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是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合計為448,576元。
四、另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793號裁定原告之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為20,000元，此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由原告負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他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姜佩琪即姜榮昇之繼承人



上列原告與被告聯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原告姜榮昇聲請訴訟救助，經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准許（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本院依職權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姜榮昇之遺產範圍內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肆拾陸萬捌仟伍佰柒拾陸元，及自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經准予訴訟救助者，於終局判決確定或訴訟不經裁判而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修正前同法第91條第3 項規定，法院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立法理由旨在促使當事人早日自動償付其應賠償對造之訴訟費用，故在當事人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時，雖由國庫暫時墊付，然依同法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時，同屬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故亦應基於同一理由而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 項加計法定遲延利息（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參照）。從而，本於同一之法律上理由，於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規定，依職權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時，亦應類推適用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另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五年者，以五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109年10月13日以109年度勞聲字第205號裁定，准對原告予以訴訟救助，暫免其應預納之裁判費及其他訴訟費用。該案經本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判決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並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擴張聲明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精神慰撫金20,000,000元本息（下稱追加之訴），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並另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定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及抗告，嗣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裁定駁回原告就原訴部分之上訴確定，第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並另以111年度台抗字第377號裁定廢棄原駁回原告追加之訴之裁定。繼追加之訴部分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判決駁回追加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重勞上字第20號裁定駁回就追加起訴部分之上訴後，原告提起抗告，復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578號裁定廢棄原駁回追加起訴部分上訴之裁定，繼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33號裁定駁回上訴及追加之訴確定。經本院調卷審查後，原告應繳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加給自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 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司法事務官　李思賢

　　　　　　　　　

計算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12,144元 受訴訟救助人即原告因准予訴訟救助而暫免負擔。 第二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裁判費 168,216元 同上。 第三審律師酬金 20,000元  合　　　　計 468,576元 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裁判費。 附註：（元以下4 捨5 入） 一、本院110年度重勞訴字第10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第一審裁判費為112,144元。  　㈠訴之聲明第1項「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標的價額為1,380,000元。 　　⒈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計算。 　　⒉本件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以5年計，則應以原告1年薪資總和之5倍計算其訴訟標的價額，而原告主張其每月薪資為23,000元，5年之薪資總額為1,380,000元。 　　　（計算式：月薪23,000元×12×5=1,380,000元） 　㈡訴之聲明第2 項「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109年3月10日起至確定給付之日止，應含法定遲延利息。」之訴訟標的金額為10,000,000元。 　㈢訴之聲明第3 項「被告應自民國109年3月10日起至回復上班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原告薪資23,000元，至清償日止，以上應含法定遲延利息。」此項聲明雖然形式上有訴訟利益，惟通常係以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存在為前提，故訴訟利益實質同一，僅以第1項之請求為據而不併計此項請求部分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總額。 　㈣綜上，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1,380,000元（計算式：1,380,000＋10,000,000＝11,380,000）。 二、原告第二審及第三審分別提起全部上訴，裁判費各為168,216元。 三、綜上，第一、二、三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是原告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合計為448,576元。 四、另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793號裁定原告之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為20,000元，此為訴訟費用之一部，應由原告負擔。　　   





